附件3
上海市巾帼建功标兵汇总表
区/大口妇联组织（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初推荐数：        个，最终选树数：      个）
	
	

	序号
	姓名
	出生
日期
	民族
	政治
面貌
	文化
程度
	工作单位及职务
	职级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码
	备注

	
	
	
	
	
	
	
	
	
	
	

	
	
	
	
	
	
	
	
	
	
	

	
	
	
	
	
	
	
	
	
	
	

	确认选树人选（不含差额）的构成说明：
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中处级干部和企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处级干部     名；基层一线职业女性     名；专职妇女干部     名。
外资、民营、合资、合作等企业从业女性     名、“四新”领域的从业女性     名，一线知识技能型工人     名、女农民     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表说明：
1.仅限市统战系统可申报符合条件的港澳台同胞候选人。
2.被差额人选填写在《汇总表》最后，并在备注中标注“差额”；《推荐表》只需要报送最终确认选树的人选，差额无需报送。
3.基层一线人员：乡镇和街道党政机关、社区或村居、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人员，不包括局以上领导干部、市和区妇联班子成员（专职）、市级机关处级干部，以及中央、市属企事业单位班子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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